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丽水瓯通汽车有限公司：本委受理的
（2019）杭仲字第 1884 号申请人中国邮政集
团公司丽水市分公司与被申请人丽水瓯通汽
车有限公司之间房屋租赁合同纠纷一案，已
于2020年8月5日审理终结。现依法向你方
公告送达本委（2019）杭仲裁字第 1884 号裁
决书，（2019）杭仲裁字第1884号裁决为终局
裁决，自作出之日起发生法律效力。你方自
公告之日起 60 日内向本委领取裁决书及决
定书，逾期则视为送达（本委地址：杭州市湖
墅南路 356 号锦绣大厦 8 楼 807 室，邮编
310005，电话0571－88387383）。

特此公告。
杭州仲裁委员会
2020年9月21日

仲裁公告 吴 健 增 遗 失 警 官 证 一 本 ，警 号
3310188，声明作废。 吴健增

朱 群 飞 遗 失 警 官 证 一 本 ，警 号
3310713，声明作废。 朱群飞

2020年9月21日

遗
失
声
明

债权转让公告
蔡碎青：

根据林炜峰与蔡飞宁于2020年9月16日签
订的《债权转让协议》，项下林炜峰对你享有的
债权人民币壹佰陆拾万零柒仟元整，已于2020
年9月16日起转让给蔡飞宁，请你将上述款项
直接支付给蔡飞宁。

特此通知。 通知人：林炜峰
2020年9月21日

寻亲公告

现公告查找以
上弃婴的亲生父母，

自公告之日起60天内，请弃婴的亲
生父母或其他监护人持有关证明材
料到市社会福利院认领，逾期未认领
的我局将视为查找不到亲生父母的
弃婴处理。 建德市民政局

2020年9月21日

某女孩，2015年3月
27 日出生，2015 年 5 月
23 日，发现被遗弃在建
德市乾潭镇新程村。带
出生纸条。

台州市资产管理有限公司 诸暨市博宇科技有限公司 债权转让通知暨债务催收联合公告
根据法律及财政部、银监会的有关规定，以及诸暨市博宇科技有限公司与

台州市资产管理有限公司签署的《债权转让协议》（协议编号：20200828-ZGBY
号），台州市资产管理有限公司已将其对借款人浙江铭仕管业有限公司及其担
保人项下享有的全部权利及孳息（包括但不限于主债权、担保债权、违约金债
权、利息债权、损失赔偿权）依法转让给诸暨市博宇科技有限公司。诸暨市博宇
科技有限公司与台州市资产管理有限公司联合公告通知各借款人及担保人以

及其他相关各方。
诸暨市博宇科技有限公司作为上述债权的受让方，现公告要求下列借款人

及其相应的担保人或其承继人，从公告之日起立即向诸暨市博宇科技有限公司
履行主债权合同及担保合同等相关法律文件项下约定的偿付义务或相应的担
保责任。

特此公告

台州市资产管理有限公司：0576-88155891
诸暨市博宇科技有限公司：13606858251

台州市资产管理有限公司
诸暨市博宇科技有限公司

2020年9月21日
金额：人民币元

债务人

浙江铭仕管业有限公司

剩余本金

47995071.14

利息

7846002.55

本息合计

55841073.69

担保类型

保证+抵押

保证人

浙江三峰阀门有限公司、浙江铭仕广场商贸有限公司、冯剑铭、贠赤宇

抵押物

浙江铭仕阀业有限公司位于诸暨市店口镇三江口村的工业用地土地使用权（土地使用权面积36053.50㎡）

注：
1、清单中“担保人”包括保证人、抵押人、出质人，担保人的担保范围以签署的合同等法律文件约定为准。如公告中债

务人、合同编号、债权金额、担保人等信息与事实不符的，以签署的合同等法律文件约定为准。
2、本公告清单列示截至2020年8月28日的贷款本金余额、账面利息余额（截至[2020]年[1]月[20]日）等的暂估余额，借

款人和担保人应支付给台州市资产管理有限公司的利息、罚息、违约金及其它应付款按借款合同、担保合同及中国人民银
行的有关规定或生效法律文书或法院确定的方法计算，实际计算与欠息金额不一致，以实际计算为准。

3、若借款人、担保人因各种原因更名、改制、歇业、吊销营业执照或丧失民事主体资格的，请相关承债主体及/或主管
部门代位履行义务或履行清算责任。

浙江法制报2020年5月28日第13版刊登的中国信达资产管理股份有限公
司浙江省分公司与浙江省浙商资产管理有限公司债权转让暨债务催收联合
公告，应更正为中国信达资产管理股份有限公司浙江省分公司与浙江台信资
产管理有限公司债权转让暨债务催收联合公告，故受让人应是浙江台信资产
管理有限公司。其它内容不变。

特此更正。
中国信达资产管理股份有限公司浙江省分公司

浙江台信资产管理有限公司
2020年9月21日

更正公告

法院公告
2020年9月21日

请关注“浙江公告”微信号
动动手指自助申请公告发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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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维码见右边

（2020）浙0103行审12号
杭州力美体育文化发展有限公司：本院受理

申请人杭州市下城区市场监督管理局与你工商
行政管理（工商）行政处罚一案，现依法向你分
别 公 告 送 达（2020）浙 0103 行 审 12 号 行 政 裁 定
书。自本公告发出之日起 60 日内来本院领取行
政裁定书，逾期则视为送达，本裁定即发生法律
效力。 杭州市下城区人民法院
(2020)浙 0108民初2791号

浙江空杯商业经营管理有限公司:本院受理
原告杭州开兴会计服务有限公司诉被告浙江空
杯商业经营管理有限公司委托合同纠纷一案，因
你下落不明，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
应诉通知书、举证通知书、民事裁定书及开庭传
票等。自本公告发出之日起，经过 60 日即视为
送达。答辩期、举证期为公告送达期满后的 15
日内。本案适用简易程序，于 2020 年 12 月 16 日
9 时 05 分在本院第五法审判庭公开审理本案。
请准时到庭参加诉讼，逾期未到的，将依法缺席
审判。 杭州市滨江区人民法院
(2020)浙 0108民初3039号

上海雄浩服饰有限公司：本院受理原告宏联
国际贸易有限公司诉被告上海雄浩服饰有限公
司、杭州阿里巴巴广告有限公司侵害商标权纠纷
一案，因你下落不明，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起诉
状副本、应诉通知书、举证通知书及开庭传票
等。自本公告发出之日起，经过 60 日即视为送
达。本案适用普通程序审理，提出答辩状和举证
期限分别为公告送达期满后的 15 日和 30 日内。
本院定于 2020 年 12 月 21 日上午 9 时 05 在本院第
六法庭公开开庭审理，逾期将依法缺席判决。

杭州市滨江区人民法院
(2020)浙 0108民初3262号

义乌市钮聪贸易有限公司、何新辉:本院受
理原告金群诉被告义乌市钮聪贸易有限公司、杭
州阿里巴巴广告有限公司、何新辉侵害商标权纠
纷一案，因你们下落不明，现依法向你们公告送
达起诉状副本、应诉通知书、举证通知书及开庭
传票等。自本公告发出之日起，经过 60 日即视
为送达。本案适用简易程序审理，提出答辩状和
举证期限分别为公告送达期满后的 15 日和 15 日
内。本院定于 2020 年 12 月 7 日上午 9 时 05 在本
院第十法庭公开开庭审理，逾期将依法缺席判
决。 杭州市滨江区人民法院
(2020)浙 0108民初3519号

赣州连氏商贸有限公司 :本院受理原告杭州
市西湖区龙井茶产业协会诉被告赣州连氏商贸
有限公司、杭州阿里巴巴广告有限公司侵害商标
权纠纷一案，因你下落不明，现依法向你公告送
达起诉状副本、应诉通知书、举证通知书及开庭
传票等。自本公告发出之日起，经过 60 日即视
为送达。本案适用普通程序审理，提出答辩状和
举证期限分别为公告送达期满后的 15 日和 30 日
内。本院定于 2020 年 12 月 21 日上午 9 时 25 在本
院第一法庭公开开庭审理，逾期将依法缺席判
决。 杭州市滨江区人民法院
(2020)浙 0108民初3553号

张海进:本院受理原告张海媚诉被告张海进
民间借贷纠纷一案，因你下落不明，现依法向你
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应诉通知书、举证通知书
及开庭传票等。自本公告发出之日起，经过 60
日即视为送达。本案适用简易程序审理，提出答
辩状和举证期限分别为公告送达期满后的 15 日
和 15 日内。本院定于 2020 年 12 月 8 日上午 9 时
35 在本院第六法庭公开开庭审理，逾期将依法
缺席判决。 杭州市滨江区人民法院
(2020)浙 0108民初3557号

江腾:本院受理原告林岩松诉被告江腾民间
借贷纠纷一案，因你下落不明，现依法向你公告
送达起诉状副本、应诉通知书、举证通知书及开
庭传票等。自本公告发出之日起，经过 60 日即
视为送达。本案适用简易程序审理，提出答辩状
和举证期限分别为公告送达期满后的 15 日和 15
日内。本院定于 2020 年 12 月 7 日上午 9 时 05 在
本院第六法庭公开开庭审理，逾期将依法缺席判
决。 杭州市滨江区人民法院
(2020)浙 0108民初3654号

任灿江 :本院受理原告何林江诉被告任灿江
民间借贷纠纷一案，因你下落不明，现依法向你
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应诉通知书、举证通知书
及开庭传票等。自本公告发出之日起，经过 60
日即视为送达。本案适用简易程序审理，提出答
辩状和举证期限分别为公告送达期满后的 15 日
和 15 日内。本院定于 2020 年 12 月 7 日上午 9 时
05 在本院第三法庭公开开庭审理，逾期将依法
缺席判决。 杭州市滨江区人民法院
(2020)浙 0108民初3672号

杭州迎硕教育科技有限公司 :本院受理原告
邵翊宸诉被告杭州迎硕教育科技有限公司教育
培训合同纠纷一案，因你下落不明，现依法向你

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应诉通知书、举证通知书
及开庭传票等。自本公告发出之日起，经过 60
日即视为送达。本案适用简易程序审理，提出答
辩状和举证期限分别为公告送达期满后的 15 日
和 15 日内。本院定于 2020 年 12 月 8 日上午 9 时
05 在本院第四法庭公开开庭审理，逾期将依法
缺席判决。 杭州市滨江区人民法院
(2020)浙 0108民初3711号

晋州市佳妮针织品经销部:本院受理原告宏
联国际贸易有限公司诉被告晋州市佳妮针织品
经销部、杭州阿里巴巴广告有限公司侵害商标权
纠纷一案，因你下落不明，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
起诉状副本、应诉通知书、举证通知书及开庭传
票等。自本公告发出之日起，经过 60 日即视为
送达。本案适用普通程序审理，提出答辩状和举
证期限分别为公告送达期满后的 15 日和 30 日
内。本院定于 2020 年 12 月 21 日上午 9 时 05 在本
院第一法庭公开开庭审理，逾期将依法缺席判
决。 杭州市滨江区人民法院
（2020）浙0302民初4022号

朱银生：本院受理原告何鸿纬诉被告朱银生
民间借贷纠纷一案，已审理终结，现依法向你公
告送达（2020）浙 0302 民初 4022 号民事判决书。
自本公告发出之日起经过六十日来本院领取判
决书，逾期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公告
期满后次日起 15 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
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浙江省温州
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本判决即发生法律效力。

温州市鹿城区人民法院
（2020）浙0302民初6577号

陈淑光：本院受理原告浙江温州鹿城农村商
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南汇支行诉陈淑光信用卡
纠纷一案，因用其他方式无法向你送达，依照

《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九十二条的规
定，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证据副
本、民事裁定书、应诉通知书、举证通知书、合议
庭组成人员通知书、开庭传票等。自本公告发出
之日起经过六十日即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和举
证的期限均为公告送达期满后的十五日内。并
定于 2020 年 12 月 15 日 9 时 00 分在本院速裁审判
庭公开开庭审理，逾期将依法审判。

温州市鹿城区人民法院
（2020）浙0304民初3655号

肖斌、孙春燕：本院受理的原告许永良与被
告肖斌、孙春燕民间借贷纠纷一案，现依法向你
们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证据副本、开庭传票、
审理阶段告知书（系列）、送达地址确认书及民
事裁定书（程序转换）。自公告之日起经过 60
日，即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和举证的期限均为
公告期满后的 15 日内。并定于 2020 年 12 月 10
日 9 时 30 分在新桥法庭第一审判庭公开开庭审
理，逾期将依法缺席裁判。

温州市瓯海区人民法院
（2020）浙0304民初4553号

邱一伟：本院受理的原告陈坚奇与被邱一伟
民间借贷纠纷一案，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起诉状
副本、证据副本、开庭传票、审理阶段告知书（系
列）、送 达 地 址 确 认 书 及 民 事 裁 定 书（程 序 转
换）。自公告之日起经过 60 日，即视为送达。提
出答辩状和举证的期限均为公告期满后的 15 日
内。并定于 2020 年 12 月 10 日 9 时 00 分在新桥法
庭第一审判庭公开开庭审理，逾期将依法缺席裁
判。 温州市瓯海区人民法院
（2020）浙0304民初5719号

梁西西：本院受理的原告浙江温州瓯海农村
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与被告梁西西信用卡纠
纷一案，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证据
副本、审理阶段系列告知书、开庭传票、合议庭
组成人员通知书。自公告之日起经过 60 日，即
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和举证的期限均为公告
期满后的 15 日内。并定于 2020 年 12 月 10 日 10
时 00 分在新桥法庭第一审判庭公开开庭审理，
逾期将依法缺席裁判。

温州市瓯海区人民法院
（2020）浙0304民初5720号

钱江：本院受理的原告浙江温州瓯海农村商
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与被告钱江信用卡纠纷一
案，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证据副
本、审理阶段系列告知书、开庭传票、合议庭组
成人员通知书。自公告之日起经过 60 日，即视
为送达。提出答辩状和举证的期限均为公告期
满后的 15 日内。并定于 2020 年 12 月 10 日 10 时
00 分在新桥法庭第一审判庭公开开庭审理，逾
期将依法缺席裁判。

温州市瓯海区人民法院
（2020）浙 0304 民 初 5721
号

吴兢：本院受理的原告
浙江温州瓯海农村商业银
行股份有限公司与被告吴

兢信用卡纠纷一案，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起诉状
副本、证据副本、审理阶段系列告知书、开庭传
票、合议庭组成人员通知书。自公告之日起经过
60 日，即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和举证的期限
均为公告期满后的 15 日内。并定于 2020 年 12 月
10 日 10 时 00 分在新桥法庭第一审判庭公开开庭
审理，逾期将依法缺席裁判。

温州市瓯海区人民法院
（2020）浙0304民初5723号

郭正浩：本院受理的原告浙江温州瓯海农村
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与被告郭正浩信用卡纠
纷一案，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证据
副本、审理阶段系列告知书、开庭传票、合议庭
组成人员通知书。自公告之日起经过 60 日，即
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和举证的期限均为公告
期满后的 15 日内。并定于 2020 年 12 月 10 日 10
时 00 分在新桥法庭第一审判庭公开开庭审理，
逾期将依法缺席裁判。 温州市瓯海区人民法院
（2020）浙0304民初5724号

陈众：本院受理的原告浙江温州瓯海农村商
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与被告陈众信用卡纠纷一
案，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证据副
本、审理阶段系列告知书、开庭传票、合议庭组
成人员通知书。自公告之日起经过 60 日，即视
为送达。提出答辩状和举证的期限均为公告期
满后的 15 日内。并定于 2020 年 12 月 10 日 10 时
00 分在新桥法庭第一审判庭公开开庭审理，逾
期将依法缺席裁判。 温州市瓯海区人民法院
(2020)浙 0304民初4787号

李兵 :本院受理原告温州市瓯海区仙岩街道
农合资金互助会与被告刘美玲、周启松、李兵合
同纠纷一案，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
证据副本、应诉通知书、举证通知书、开庭传票、
合议庭组成人员通知书、风险提示书、廉政监督
卡、外网查询告知书、令状式裁判文书适用告知
书、民事裁定书等。诉讼请求:判令被告刘美玲
立 即 偿 还 原 告 投 放 本 金 10 万 元 、期 内 占 用 费
1798 元及逾期占用费(暂算至 2020 年 7 月 2 日为
17748 元，从 2019 年 5 月 21 日起至判决确定履行
之日止，以本金 10 万元为基数，按月占用费率
1.305%计算。);二、判令被告周启松在 15 万元保
证限额内对第一项债务承担连带清偿责任；三、
判令被告李兵在 15 万元保证限额内对第一项债
务承担连带清偿责任;四、本案诉讼费用由被告
承担。自公告之日起经过 60 日，即视为送达。
提出答辩状和举证的期限为公告期满后的 15
日。现定于 2020 年 12 月 7 日 9 时 0 分在本院梧田
法庭第三审判庭公开开庭审理。逾期将依法缺
席裁判。 温州市瓯海区人民法院
（2019）浙0382民初11131号

赵继萍、许建友：原告许成法诉你们民间借
贷纠纷一案，本案现已审理终结。现依法向你们
公告送达（2019）浙 0382 民初 11131 号民事判决
书。自公告起经过 60 日即视为送达。如不服本
判决，可在公告期满后 15 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
状及副本，上诉于温州市中级人民法院。

乐清市人民法院
2018 年 1 月 30 日、2018 年 2 月 5 日、2018 年 2

月 6 日，申请人温州市东城建筑工程有限公司、
平阳县北港小额贷款有限公司、中国民生银行股
份有限公司温州鹿城支行先后以不能清偿到期
债务,资不抵债,并且明显缺乏清偿能力为由,向
本院申请浙江红房家俱有限公司破产,本院于同
年 3 月 2 日裁定受理。本院查明，经债权人会议
核查及本院裁定确认,确认无异议的债权共 12 人
13 笔，成立的债权额总计为 53368437.85 元。经
管理人调查，浙江红房家俱有限公司现有财产不
足以清偿全部债务。本院认为：浙江红房家俱有
限公司不能清偿到期债务,且资产不足以清偿全
部债务。依照《中华人民共和企业破产法》第一
百零七条之规定，本院于 2020 年 8 月 13 日裁定
宣告浙江红房家俱有限公司破产。

平阳县人民法院
(2020)浙 0421民初1501号

谢庆:本院受理原告卢方成与被告谢庆承揽
合 同 纠 纷 一 案 ，现 依 法 向 你 公 告 送 达 (2020) 浙
0421 民初 1501 号民事判决书，判决如下:一、被告
谢庆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五日内支付原告卢方

成装修款 60000 元;二、被告谢庆于本判决生效之
日起五日内支付原告卢方成相应的逾期付款利
息(以 60000 元为基数。自 2017 年 5 月 1 日起按中
国人民银行同期贷款利率的 1.5 倍计算至 2019 年
8 月 19 日，自 2019 年 8 月 20 日起按全国银行间同
业拆借中心公布的市场报价利率(LPR)的 1.5 倍
计算至实际清偿日止)。如果未按本判决指定的
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
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
支 付 迟 延 履 行 期 间 的 债 务 利 息 。 本 案 受 理 费
1300 元，公告费 650 元，合计 1950 元，由被告谢庆
负担，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
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
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浙江省嘉兴市中级人民法
院。 嘉善县人民法院
（2020）浙0502民初309号

吴雄成：本院受理的原告褚一与被告吴雄成
合同纠纷一案，因无法直接或邮寄等方式向你送
达相关法律文书，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2020）浙
0502 民初 309 号民事判决书、上诉案件缴费通
知、自动履行告知书。自本公告之日起 60 日内
来本院领取民事判决书，逾期则视为送达。如不
服本判决，可在公告期满后 15 日内，向本院递交
上诉状及副本，上诉于浙江省湖州市中级人民法
院。逾期本判决即发生法律效力。

湖州市吴兴区人民法院
（2020）浙0503民初2100号

永城中舜置业有限公司、梁怀明、孙海荣：
本院受理的翟晓颖与法斯特电梯有限公司与永
城中舜置业有限公司、梁怀明、孙海荣执行异议
之诉纠纷一案，原告请求：1. 请求人民法院撤销
浙 0503 执异 18 号执行裁定书，即不予追加原告
为被执行人，原告不予承担相应责任；2.本案的
诉讼费用由被告承担。因用法律规定的其他方
式无法送达，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
法》第九十二条之规定，依法向你们公告送达起
诉状副本、证据副本、参加通知书、诉讼风险提
示书、权利义务告知书、举证通知书、开庭传票、
廉政监督卡、互联网公布裁判文书的规定、外网
查询告知书、诉讼须知、告知合议庭组成人员通
知书等诉讼文书。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
<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一百
三十八条第一款之规定，本公告采用在信息网络
上刊登公告的方式，公告刊登日期即为公告发出
日期，自本公告刊登之日起，经过 60 日即视为送
达。提出答辩状期限和举证期限分别为公告期
满后 15 日和 30 日。本案于 2020 年 12 月 22 日上
午 9 时 00 分在本院第四审判庭公开开庭审理，届
时未到庭，本院将依法缺席审理判决。

湖州市南浔区人民法院
(2020)浙 0523民初3094号

安吉金源建筑工程有限公司：本院受理原告
安吉递铺桃城水泥制品加工厂诉你买卖纠纷一
案，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证据材
料、应诉通知书、举证通知书、合议庭组成人员
通知书、开庭传票、民事裁定书、民事诉讼须知、
廉政监督表、外网查询告知书、裁判文书上网规
定、诚信告知书等。自公告之日起经过 60 日，即
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和举证的期限为公告期
满的 15 日内。并定于 2020 年 12 月 11 上午 9 时在
本院第七法庭开庭审理，逾期本案依法缺席裁
判。 安吉县人民法院
(2020)浙 0726民初1777号

周马祥:本院受理浙江省浦江县畅达有限公
司诉浦江一川照明电气有限公司、浦江广泰锁业
有限公司、王丽先、周根良、周马祥追偿权纠纷
一案已审理终结，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2020)浙
0726 民初 1777 号民事判决书。自公告之日起 60
日内来本院领取民事判决书，逾期则视为送达。
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公告期满后 15 日内，向本院
递交上诉状及副本，上诉于金华市中级人民法

院。逾期未上诉的，本判决即发生法律效力。
浦江县人民法院

(2020)浙 0802民初475号
余小红 :本院受理原告张水华诉你合同纠纷

一案现已审理终结。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本院
(2020)浙 0802 民初 475 号民事判决书。本院判决
如下:被告余小红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归
还原告张水华欠款 420000 元。如果未按本判决
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
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
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案件受
理费 7600 元，由被告余小红负担，于本判决生效
之日起七日内交纳，逾期强制执行，公告费 600
元，由被告余小红负担。限你自公告之日起 60
日内来本院领取判决书，逾期则视为送达。如不
服本判决，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 15 日内，向本
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
本，上诉于浙江省衢州市中级人民法院。

衢州市柯城区人民法院
(2020)浙 0802民初1771号

杨微微:本院对原告徐策诉你离婚纠纷一案
已审理终结。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2020)浙 0802
民初 1771 号民事判决书。本院判决如下:一、准
予原告徐策与被告杨微微离婚;二、原、被告婚生
女徐斯阳随原告徐策共同生活，由原告直接抚养
成人。本案受理费 300 元，公告费 600 元，合计
900 元，由原告徐策负担(已预交)。自发出本公
告之日起，经过 60 日，即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
决，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
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
诉于浙江省衢州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本判决
即发生法律效力。 衢州市柯城区人民法院
(2020)浙 0803破 5号

本院根据招商银行有限公司衢州分行的申
请于 2020 年 9 月 10 日裁定受理衢州京帝照明科
技有限公司(简称京帝公司)破产清算一案，并指
定浙江中瑞华会计师事务所担任京帝公司管理
人。京帝公司的债权人应在 2020 年 10 月 25 口前
向管理人申报债权(债权申报地址：浙江省衢州
市三江东路 2 号利时广场 B 区 6 楼；联系人：张先
生；联系电话：13600504626)申报债权，提供相关
证据。未在上述期限内申报债权，可以在破产财
产分配方案提交债务人会议讨论前补充申报，但
此前已进行的分配，不再补充分配，同时还要承
担因为审查和确认补充申报债权所产生的费用。

本院定于 2020 年 10 月 30 日上午 9 时 00 分在
本院第六审判庭，召开第一次债权人会议。依法
申报债权的债权人有权参加债权人会议。参加
会议的债权人系法人或其他组织的，应提交营业
执照、法定代表人或负责人身份证明书；参加会
议的债权人系自然人的，应提交个人身份证明。
如委托代理人出席会议，应提交特别授权委托
书、委托代理人的身份证件或律师执业证，委托
代 理 人 是 律 师 的 还 应 提 交 律 师 事 务 所 的 指 派
函。 衢州市衢江区人民法院
(2020)浙 1122破 4号之一

2020 年 6 月 3 日，本院根据缙云县途安汽车
租赁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途安公司)的申请裁定
受理途安公司破产清算一案。查明，因途安公司
破产案件系执行转破产案件，没有相关财产可供
管理人接管，且因途安公司一直未建立财务账
薄，专业会计师事务所亦不能进行正常的审计工
作。途安公司名下目前无财产可供分配，财产不
足以清偿破产费用，且途安公司无实际经营。本
院认为，途安公司名下目前无财产可供分配，财
产不足以清偿破产费用，且途安公司无实际经
营，符合破产条件。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企业
破产法》第四十三条、第一百零七条之规定，本
院于 2020 年 9 月 14 日裁定宣告缙云县途安汽车
租赁有限公司破产并终结缙云县途安汽车租赁
有限公司破产清算程序。 缙云县人民法院


